
附件2：
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
2023年航海体育节游泳比赛竞赛规程
一、竞赛时间
2023年 9月下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二、竞赛地点
学校江宁校区游泳馆
三、参赛单位
学生组：航海技术学院、轮机电气与智能工程学院、士官与军事教育学院   
教工组：各分工会
四、竞赛分组
（一）学生比赛
1．学生男子组
2．学生女子组
（二）教职工比赛
1．教工男子组
2．教工女子组
五、报名办法
（一）学生比赛
1．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队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思想进步、作风正派，具备较好的游泳技能、身体健康(各参赛单位应组织参赛队员体检，体检合格者方可参加)的在校在籍学生。每队限报领队1人，教练1-2人，每项限报5人，接力每单位每项限报1队。
2．请各单位下载报名表格，将报名表以一份电子文档、一份扫描件（加盖二级学院公章）的形式发送至体育教学部邮箱jmityb@126.com. 联系电话：15951893665（赵老师），报名截止日期为2023年9月14日下午5点，逾期以弃权论处。
（二）教职工比赛
1．以分工会为单位组队，参加比赛的教职工需具备较好的游泳技能、身体健康。每队限报领队1人，教练1人，每单位每项限报5人，接力每单位限报1队，由校工会负责组织报名。
2．报名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14日下午5点。
六、竞赛项目  
（一）学生组
1. 男子蛙泳50米、100米
2. 男子自由泳50米
3. 男子自由泳4×50米接力
4. 女子自由式游泳50米（报名不足5人将取消此项目）
（二）教工组
1. 男子
（1）蛙泳50米
（2）自由泳50米
2. 女子自由式游泳50米
3. 自由泳4×50米接力（男女不限）
4. 趣味项目：激流勇进（男女不限）
七、竞赛办法
1．比赛执行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《游泳竞赛规则》。
2．单项比赛采用预赛和决赛，接力比赛采用决赛制，按决赛成绩排列名次（成绩相等者，名次则并列）。
3．学生组游泳比赛采用水下蹬壁式出发，不得跳水。
4．游泳比赛只计个人名次，团体成绩将综合航海体育技能比赛（1.过平衡桥+翻网+爬软梯 2.翻越逃生墙 3.拔河）成绩产生。
5．教职工比赛办法另见教职工比赛规程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 “激流勇进”项目：参赛4名选手乘坐由4只游泳圈固定而成的小筏，坐于游泳圈上划手或腿部打水前行，距离为50 米，以本队任意选手的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计时，用时短者为胜，落水成绩无效。
八、名次录取与计分办法
（一）学生组名次录取与计分办法
1. 单项比赛均取前8名计分，积分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计算。参赛队员不足8人（包括8人）则递减一名录取名次。
2. 接力比赛录取前3名，按单项相应名次3倍计分，按27、21、18分计算。
3. 游泳比赛按团体第一名4分，第二名2分，第三名1分计入航海体育节总分。
（二）教工组名次录取与计分办法
1．单项比赛均取前8名积分，积分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计算。参赛队员不足8名，则录取名次相应递减一名。
2．集体项目比赛积分按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、4、2分计算，不足8队递减一名计算。
3．各分会单项、接力、趣味比赛得分之和为游泳比赛团体总分。
九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学生比赛
1. 对获得比赛单项名次的个人进行奖励。
2. 对接力项目的队伍进行奖励。
（二）教职工比赛
1．对获得团体总分前8名进行奖励。
2．对参加团体项目，未获得团体名次的分工会给予纪念奖。
3. 对个人名次的前8名进行奖励，参加个人赛未获得名次者给予纪念奖。


体育工作委员会
2023年9月11日
